九保阿昌族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意见和建议的审查报告

（在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后生效）

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加文
各位主席团成员：

我受九保阿昌族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向主席团作本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意见和建议的审查报告。

在乡十一届九次人代会期间，未收到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收到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建议共7件，分别归类为：农业农村2 件、乡村振兴2件、，民政1件、安全生产1件、禁毒防艾1件。

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对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审查，根据议案规范要求，将7件意见、建议在本次大会上移交乡人民政府承办。

议案审查委员会认为，上述意见、建议的提出，充分表达和反映了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大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权，积极参与我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乡人民政府要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各承办单位要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以认真严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狠抓落实，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认真办复，同时将办复的进展情况及时向人大主席团报告。

特此报告。
2021年2月9日
